
5.1.7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预评价、评价。

目前，寒冷地区多采用外墙外保温系统，如完全按照地方明确的节能构造图集

进行设计，本条不再考察第 3 款。

民用建筑的热工设计与地区气候相适应，保证室内基本的热环境要求。建筑热

工设计主要包括建筑物及其围护结构的保温、防热和防潮设计。

第 1 款，房间内表面长期或经常结露会引起霉变，污染室内的空气，应加以控

制。在南方的梅雨季节，空气的湿度接近饱和，要彻底避免发生结露现象非常困难，

不属于本条控制范畴。另外， 短时间的结露并不至于引起霉变，所以本条控制“在

室内设计温、湿度”这一前提条件下不结露。建 筑非透光围护结构内表面，以及热

桥部分的内表面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 的要求，

并进行防结露验算。

第 2 款，建筑围护结构在使用过程中，当围护结构两侧出现温度与湿度差时，

会造成围护结构内部温湿度的重新分布。若围护结构内部某处温度低于了空气露点

温度，围护结构内部空气中的水分或渗入围护结构内部的空气中的水分将发生冷凝。

因此，应防止水蒸气渗透进入围护结构内部，并控制围护结构内部不产生冷凝。供

暖建筑的外墙、屋面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 的

要求，进行内部冷凝验算。

第 3 款，屋顶和外墙的隔热性能，对于建筑在夏季时室内热舒适度的改善，以

及空调负荷的降低，具有重要意义。屋顶和外墙的热工性能不仅要满足现行国家及

京津冀三地建筑节能标准的要求，也要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

GB 50176 的要求，并进行隔热性能验算。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预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建筑围护结构防结露验算报告、

隔热性能验算报告、内部冷凝验算报告；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检查建筑构造与计

算报告一致性。


